
附件五

 關    分關  送駐外單位查證項目表-瓷磚專用

進口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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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
口

商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

出

口

商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

生

產

廠

商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

送

查

理

由

查

證

項

目

□發票真偽

□產地證明書真偽

□瓷磚製造廠出廠證明

□向出口國海關查明出口報單真偽及性質：□當地原料加工出口 □三角貿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外貨進入免稅區(保稅倉庫)再出口

實

地

訪

查

生

產

工

廠

□窯燒燃料連續半年使用之計費證明（如發票、收據等）

□常規產品清單（平常只生產60CM*60CM、80CM*80CM、30CM*60CM、60CM*90CM

或 100CM*100CM，如果突然有其他規格產品出現即應深入了解）

□噴霧塔的能量、球磨機的數量及噸位

□壓機型號、廠牌、噸位

□模具背溝設計是否與成品相符合（背溝紋路走向是否與成品相符）

□窯爐有效內寬、長度、燒成時間、日產量（左右內窯爐有效內寬）

□拋光機數量、每台拋光機之拋光頭數量、拋光機底板有效內寬

□拋光機耗材進口證明或購買證明（如磨塊、磨輪、滾刀、同步帶、汽缸維修

包等）

□坯土購料證明（如發票、收據等）

□其他：

附

件

□發票(   )份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樣品(   )份，用畢：□退回 □無須退回

□產地證明書(   )份               □照片(   )份

□瓷磚製造廠出廠證明(   )份

□出口報單(   )份

□其他：

備

註


